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行社经济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旅行社经济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503234446

10位ISBN编号：750323444X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中国旅游出版社

作者：宋子千

页数：2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行社经济分析>>

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基于产品视角，对影响中国旅行社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剖析。
本书将中国旅行社行业的典型特征概括为产品低水平的同质化，围绕这一主要线索对旅行社产品创新
中的搭便车、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纵向关系以及要素创新与产
品转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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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旅行社及其产品本章首先对国内外旅行社的定义与分类进行了介绍，讨论了旅行社的本质；其
次运用经济学理论对旅行社的产生和分工进行了解释；最后分析了旅行社产品及其特征。
本章内容为后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研究基础。
第一节 旅行社的概念与认识概念是研究的起点，也往往是争论的焦点。
简单地说，概念是对某类事物本质特征的概括。
如果事物的本质特征发生了变化，显然意味着该类事物不再成为该类事物。
但是如果事物的本质特征没有变化，而只是具体形态产生了变化，则可以说事物有了变化。
如果这种变化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也可以说事物有了发展。
问题是世界上的事物永远都处于发展变化当中，这就使得对概念的把握非常困难。
特别是事物的很多特征从理论上容易进行界定，但在实践中很难进行区分，因此在进行基础理论研究
时，可以采取比较简单和抽象的概念性定义，而在制定政策或进行实证研究中，往往采用技术性定义
。
技术性定义一般建立在概念性定义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可操作性，技术性定义往往针对事物的具体
形态做出量的规定，有时也采用描述列举的方法。
这种量的规定和描述列举方法，从理论上看也许是不严密的，但是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由于同类事物的具体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量的
规定和描述列举的结果往往也是不同的。
换句话说，和概念性定义相比，技术性定义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更强。
一、国外旅行社的定义与分类在国际上对旅行社下的定义中，旅游经营商和旅行代理商往往被分别进
行界定。
如世界旅游组织认为：“零售代理机构向公众提供关于可能的旅行、居住和相关服务，包括服务酬金
和条件的信息。
旅行组织者或制作商或批发商在旅游需求提出前，以组织交通运输，预订不同方式的住宿和提出所有
其他服务为旅行和旅居做准备。
”（纪俊超，2005：24）这种认识显然和国外旅行社发展的具体形态有关，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欧美国家的旅行社大体上演化为旅游经营商和旅游代理商两大类。
当然，对于旅行社的分类还存在一些争议。
如杜江、戴斌（2000：36）认为，“在欧美国家，人们一般按照业务范围将旅行社划分为旅游经营商
（tourism operator）、旅游批发商（tourism wholesaler）、旅游零售商（tourismretailer）三类，同时也
存在两类的说法。
二分法将西方的旅行社分为批发旅游经营商（wholesaler tourism operator）和旅游零售商两类，忽略旅
游经营商和旅游批发商之间的差别”。
对于旅游批发商和旅游经营商的差别，克里斯托弗?霍洛韦认为主要在于是否具有“制造”功能，“旅
游经营商是旅游业中的‘制造’元素，为包价度假产品进行计划、定价、组合，并进行销售”（李宏
，2001）。
“旅游经营商有时被归入批发商的类别，但这并不完全准确。
批发商一般自行负责购买实物或服务，将批量分解，也就是大批量购入，再根据需求小批量售出，销
售的就是他购买的产品，并没有改变它。
旅游经营商通常做前两项工作，但事实表明，他们确实通过将产品组合出售而使产品有所改变。
包价旅游从其本质上说是新的产品，与组成包价旅游的各种要素是有区别的，这正如一个衣柜与一堆
木板和装配劳动是有区别的一样”（克里斯托弗?霍洛韦，1987：180）。
罗伯特?克里斯蒂?米尔（Robea Christie Mill）等认为，“旅游批发商是指将航空运输或其他交通运输服
务与地面接待服务组合成一项旅游产品，并通过一系列的渠道向公众销售的商业实体”（李宏，2001
）。
从理论上说，旅游批发商和旅游经营商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直接向旅游者出售产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行社经济分析>>

旅游批发商不直接向公众进行产品销售，而只接受其他旅游中介组织的预订，旅游经营商则经常（通
过其零售机构）从事零售。
查科?吉（Chuck Y.Gee，1990）则认为，“旅游批发商不像旅游经营商一样倾向于经营地面服务”。
尽管克里斯托弗?霍洛韦、罗伯特?克里斯蒂?米尔等和查科?、吉从理论上为旅游批发商和旅游经营商找
到了差别（尽管他们强调的差别不同），不过在实践中这几方面的差别都不明显。
从是否具备“制造”功能来看，旅游批发商为了更好地将产品销售出去，它往往将不同单项旅游产品
组织在一起形成新的产品提供给旅游，从而具备了“制造”功能；而旅游经营商对单项旅游产品的组
织同时伴随批量购买，批量购买的折扣是旅游经营商利润的主要来源，并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
经营商可能并不组织旅游产品，而径直将批量购买的单项产品销售出去（没有经过“制造”）；从是
否从事零售业务来看，克里斯托弗?霍洛韦（1987：96）曾经提到，“近来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旅游经营
商为提高载客率而销售“单纯机座”的航班。
自助旅游的发展促进了这一趋势，自助旅游者可能只需要旅行社提供某一项服务，而不是包价产品。
”李宏（2001）也指出，“在实际中，旅行社随着企业规模和经营实力的变化不断地变更着销售渠道
策略，一些组织包价旅游产品的旅行社既通过零售商进行销售，也通过自设的零售网点进行销售”；
从是否经营地面业务来看，正如罗伯特?克里斯蒂?米尔和阿拉斯特尔莫里森（Alastair M.Morrison）指
出的，旅游批发商也常常提供地面服务（李宏，2001）。
旅游经营商和旅游批发商的业务是交融在一起的，二者难以截然分开。
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是批发、经营合一的批发旅游经营商，而没有旅游经营商和旅游批发商的明确分类
。
在本书后面的论述中，将忽略旅游经营商和旅游批发商的差别，统一称之为旅游经营商。
除了旅游经营商、旅游批发商、旅游零售商以外，人们经常提到的还有旅游代理商的概念。
通常所指的旅游代理商就是旅游零售商。
旅游代理商直接向旅游者销售，这使得它取得“零售商”的含义。
克里斯托弗?霍洛韦（1987）在《旅游业》一书中“旅游零售”章节中论述的主体就是“旅游代理商”
。
但是旅游代理商和普通的零售商又有差别，克里斯托弗?霍洛韦（1987：161）指出：“旅游代理商的
作用与其他许多零售商不同，代理商不对顾客转卖旅行，只有当顾客决定购买旅行时，代理商才代替
顾客与经营商洽谈，因此，旅行代理商不‘贮存’产品。
”旅游代理商并不批发产品，而只是通过代理销售获取佣金。
旅游代理商除了代理旅游经营商的产品之外，也往往代理航空、饭店等单项旅游产品，事实上票务代
理长期是旅游零售商利润的主要来源。
克里斯托弗?霍洛韦（1987：160）提到，“大多数旅游经营商通过中介人——旅行代理商销售其产品
，这种代理商存在了一百多年（“二战”以前主要销售轮船和铁路服务），但它主要伴随航空旅行和
包价旅游的增长而增长”。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旅游代理商就是旅游零售商的主要存在形式。
相比之下，旅游代理商这个名称更能把握旅游业零售商的本质。
在本书后面的论述中，本书主要将使用旅游代理商的名称，将它和旅游经营商一起，作为旅行社的两
大类别。
克里斯?库珀等（2004）、亚德里恩?布尔（Adrian Bull，2004）采用的也正是这种更为简明的两分法。
当然，旅行社的分类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旅行社的分类不过是旅行社垂直分工发展的结果，西方国家
的旅行社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航空技术的进步和大众旅游的发展，才形成目前这种垂直分工
体系。
对此，李宏（2001）做了较好的叙述，这里不再赘述。
二、国内旅行社的定义与分类（一）国内旅行社的定义根据l996年国务院发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
①，旅行社是指有营利目的，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
条例所称的旅游业务，是指为旅游者代办出境、入境和签证手续，招徕、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安排
食宿等有偿服务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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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旅游业务做了更详细的规定。
按照业务范围，我国将旅行社分为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
根据《实施细则》，国际旅行社可以经营下列业务：（1）招徕外国旅游者来中国，华侨与香港、澳
门、台湾同胞归国及回内地旅游，为其代理交通、游览、住宿、饮食、购物、娱乐事务及提供导游、
行李等相关服务，并接受旅游者委托，为旅游者代办入境手续；（2）招徕我国旅游者在国内旅游，
为其代理交通、游览、住宿、饮食、购物、娱乐事务及提供导游、行李等相关服务；（3）经国家旅
游局批准，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民到外国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旅游，为其安排领队、委托
接待及行李等相关服务，并接受旅游者委托，为旅游者代办出境及签证手续；（4）经国家旅游局批
准，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民到规定的与我国接壤国家的边境地区旅游，为其安排领队、委托接
待及行李等相关服务，并接受旅游者委托，为旅游者代办出境及签证手续；（5）其他经国家旅游局
规定的旅游业务。
国内旅行社可以经营下列业务：（1）招徕我国旅游者在国内旅游，为其代理交通、游览、住宿、饮
食、购物、娱乐事务及提供导游等相关服务；（2）为我国旅游者代购、代订国内交通客票、提供行
李服务；（3）其他经国家旅游局规定的与国内旅游有关的业务。
在《旅行社管理条例》对旅行社定义的描述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旅行社必须是经营团队旅游的服务机
构；不过在《实施细则》对旅行社业务范围的规定中，已经包含了团队旅游的内容，如组织旅游、安
排领队等，都是针对团队旅游而言的。
《实施细则》的第五十四条更是明确规定：“旅行社因不能成团，将已签约的旅游者转让给其他旅行
社出团时，须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
”这一条款显然针对的是团队旅游。
此外，国家旅游局提出的国家标准《导游服务质量》（1995年）、行业标准《旅行社国内旅游服务质
量要求》（1997年）和《旅行社出境旅游服务质量》（2002年），主要针对的也都是团队旅游业务。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旅行社通常是指经营团队旅游的服务机构，而不是国际上所谓的“旅行
相关服务”的提供者。
而且，根据《实施细则》规定，旅行社申报和登记的企业名称必须含有“旅行社”字样。
此外，根据《实施细则》，旅行社可以从事票务代理、代办出入境手续等业务，但是单纯从事票务代
理和代办出入境手续的服务机构，并没有被列人旅行社业。
这类机构多叫做代办处，不管是按照有关法规，还是在人们的认识中，它们都不是旅行社。
这就是说，我国旅行社通常指的是经营包价旅游的服务机构，而不包括只经营包价旅游其中某一环节
的服务机构。
此外，虽然近年我国有些旅行社开始涉足旅游咨询、差旅管理等业务，但是专门的旅游咨询机构和差
旅管理公司也没有纳入旅行社的管理范畴。
（二）国内旅行社的分类1.国内旅行社的分类我国旅行社的分类主要是从业务范围的经营许可进行划
分的，而且是通过制度安排形成的。
根据1985年发布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我国旅行社被分为一类社、二类社和三类社，其中一类
社、二类社只能为国有或集体经济投资，入境旅游的外联权只能为一类社所有，二类社到海外招徕客
户属违规经营。
l996年，随着《旅行社管理条例》和质量保证金制度的实施，一、二、三类旅行社并轨，取消了以前
“不伦不类”的二类社，国内社、国际社成为两大系列，但仍然只是业务范围上的划分（国家旅游局
规划发展与财务司，2006）。
2.国内旅行社的垂直分工问题我国旅行社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但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经
济行业，却是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的事情（杜江，2003）。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旅行社以外联接待为主①，因此不存在旅游经营商和旅游代理商的垂直分
工问题。
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内旅游以及更晚时期出境旅游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旅行社的垂直分工体系。
一般认为，我国旅行社行业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垂直分工体系②。
究其原因，和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非常规道路”以及旅行社行业的发展水平等有关，并可用市场规模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行社经济分析>>

和交易成本进行解释，参见本章第二节的分析。
还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者言及我国旅行社业的分工体系，常以为是“水平分工”（如杜江、刘永友
，2003）。
作者认为，所谓分工必须体现在经营业务的差别之上，如果仅仅因为旅行社的数量较多，就称之为“
水平分工”，是不确切的。
旅行社经营的业务，从水平方向来看，既可以按照不同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市场划分，也可以按照
不同服务档次划分。
如果是“水平分工”的话，应该体现在不同旅行社经营不同的旅游目的地产品，或针对不同的客源市
场，或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而不是目前这种局面：“大大小小的旅行社往往是同推一条旅游线路，
同抢一个热点，为了争取客源，互相杀价，最终牺牲服务与质量，从而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导致客
源竞争更激烈，价格进一步下调⋯⋯”（孙建超、谭白英，2002）从总体上看，我国旅行社业不仅没
有“垂直分工”，而且也没有发达的“水平分工”，可以说处于“低水平，不分工”的阶段。
认清这一点，可以避免一些误会，即认为我国旅行社业有自己的水平分工体系，是与发达国家的垂直
分工体系不同的分工体系。
三、旅行社的本质共同的本质使得将国内外旅行社联系起来成为可能。
什么是旅行社的本质呢？
一般认为，旅行社的本质是为旅游者提供中介服务的经营性组织。
如王洪滨（2004：160）认为，“从行业关系的角度讲，旅行社应属于旅行代理业。
它一方面为各旅游接待企业代理营销业务，另一方面也接受旅游者委托而办理各种旅行手续。
所以旅行社是最典型的旅游中介组织。
日本将其称为旅游斡旋业也表明了这层含义。
从行业工作特点看，旅行社向消费者提供的是服务。
欧美国家的旅行社本称为‘TRAVELAGENT’，而其经营场所的广告牌上总是明确地写着
‘TRAVELSERVICE’的字样，翻译成中文就是旅行服务。
综合旅行社的服务、代理的工作特点与旅游者的消费特点，可以将旅行社定性为旅游委托代理服务业
”。
旅行社主要利用其他旅游供应商的产品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旅行社的这种中介性质将其和其他为旅游
者提供服务的企业如饭店、客运公司、景区等区别开来。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中国旅游业的非常规发展使旅行社业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中国旅行社行业缺乏在
旅行社业内为旅游批发经营商代理包价旅游产品的零售代理商，由于中国旅行社产品开发能力较差以
及“招徕”成为重要业务内容，也很难说它们是真正的旅游经营商，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旅行社
等同于国际上的旅游经营商和旅行代理商的总和，但是在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可以将中国的旅行社
粗略地看作是不成熟的旅游经营商和不成熟的旅游代理商的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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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行社经济分析》主要从产品角度出发，以旅行社产品同质化为主要线索，对影响中国旅行社行业
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
《旅行社经济分析》主要采取理论演绎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多是先通过理论演绎得出结论
，然后应用案例分析进行检验。
《旅行社经济分析》对案例的分析以定性分析为主，着重考察案例和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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